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Eni Lasmo Plc.与PETRONAS Carigali International Ventures Sdn. Bhd.新设合营企业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Eni Lasmo Plc（“ELP”）、Eni International B.V.（与ELP均为埃尼公司（“埃尼”）单独控制的子公司）、PETRONAS Carigali International Ventures Sdn. Bhd.（“PCIV”）和PETRONAS Carigali Sdn. Bhd.（与PCIV均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马石油”）单独控制的子公司）签署协议，在英国新设合营企业，并由马石油及埃尼的部分子公司向合营企业注入其位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特定上游油气资产。合营企业将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从事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及上游批发业务。交易后，埃尼（通过ELP）和马石油（PCIV）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50%的股份，并共同控制合营企业。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 ELP
	ELP于2012年3月21日成立于英国，主要业务为作为投资控股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从事投资管理和融资开发业务。
ELP最终控制人为埃尼公司，主要业务为石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发与开采，到天然气及可再生能源发电，开展传统与生物精炼及化工业务，并致力于循环经济工艺的开发。

	
	2. PCIV
	PCIV于1996年4月8日成立于马来西亚，主要业务为管理马石油的国际上游油气资产组合，并在勘探、油田开发、原油及天然气生产等领域持有权益，业务覆盖多个地区，并为其海外子公司及合资企业提供管理与支持服务。
PCIV最终控制人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主要业务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原油及炼油产品的精炼、贸易与营销、天然气加工与输送、液化天然气的生产与销售，以及石化产品的制造、营销与销售。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 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 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横向重叠：
2024年全球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市场
ELP：0-5%，PCIV：0-5%，各方合计：0-5%

2024年中国境内原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市场
ELP：0-5%，PCIV：0-5%，各方合计：0-5%

2024年原油的生产和供应市场
全球市场：ELP：0-5%，PCIV：0-5%，各方合计：0-5%

中国进口市场：ELP：0-5%，PCIV：0-5%，各方合计：0-5%

2024年天然气的生产和供应市场
全球市场：ELP：0-5%，PCIV：0-5%，各方合计：0-5%
中国进口市场：ELP：0-5%，PCIV：5-10%，各方合计：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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